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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檢察署 函
地址：100203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124號
承辦人：林秀枝
電話：02-23713261轉6812
電子信箱：lin105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6日
發文字號：檢紀經字第115800007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議程表草案、通知出席名單格式各1件 (A11100000F_11580000720A0C_ATTCH5.

pdf、A11100000F_11580000720A0C_ATTCH6.odt)

主旨：本署暨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規劃於115年度第1季辦理北、

中、南區三場次「以法為盾　守護國家核心關鍵技術座談

會」，請貴機關協助如說明相關事項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署114年11月24日「國家核心關鍵技術座談會籌備會

議」決議辦理。

二、本座談會目的在於宣導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保

護，並說明國家安全法關於核心關鍵技術保護之執行情

形，藉由與產學界之意見交流，增進各界對相關法制之理

解，提升執法效能。座談會採報名制且以不公開形式進

行，以利與會人士充分交換意見，促進政府部門與產學界

間之溝通與合作。

三、本座談會規劃辦理三場次，時間及地點如下，請貴機關派

員與會，並請於各場次座談會前二週將與會名單提供本署

彙辦，以利後續座談會相關安排：

(一)南區場：115年3月1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，地點假國家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臺南地方檢察署 11501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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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1樓演藝廳（地址：

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22號）。

(二)中區場：115年3月18日（星期三）下午，地點假臺中市

政府警察局（8樓大禮堂）（地址：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

一段500號）。

(三)北區場：115年3月23日（星期一）下午，地點假內政部

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二大隊第一中隊（地址：新

竹市東區園區一路8號）。

四、考量座談會邀請對象包含列管人員，相關內容涉及不公開

資訊，請各技術主管機關協助洽邀所報列內政部移民署之

受管制人員參加，並惠予推薦產業界與會名單。（報名相

關事宜，請逕洽協辦之地方檢察署文書科科長）

五、本件副知教育部，請協助前項事宜。

六、檢附分區座談會議程表（草案）1件。

正本：國防部、經濟部、農業部、數位發展部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大陸委員會、
內政部移民署、內政部警政署、法務部調查局

副本：法務部(含附件)、教育部(含附件)、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(含附
件)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(含附件)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(含附件)、臺灣臺南
地方檢察署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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